
中華民國劍道協會 2018 年第 17 屆世界劍道錦標賽 
國家代表隊第一次選拔賽(預選)競賽規程 

核准文號：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7 日臺教體署全(三)字第 1060033236 號函。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參加國際劍道聯盟(F.I.K.) 2018 年 9 月 12 日至 9 月 16 日於韓國仁川舉辦每三年一次之第 17 屆 

              世界劍道錦標賽 (17WKC)，將舉辦二次選拔賽，選出代表選手(第一次預選男女選手各 16 位；第 

              二次正選男女選手各 7 位)，代表我國參加比賽，爭取最佳成績，為國爭光，以提升劍道國際地位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、臺中市政府體育處、 

              臺中市體育總會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劍道協會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體育總會劍道委員會。 

五、第一次選拔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3 日(星期六），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。 

六、第一次選拔地點：臺中市臺中港區綜合體育館(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 350 號) 

七、比賽分組：(一)男子組。  (二)女子組。 

八、參加資格： 

  (一)男子必需具備本國國籍及中華民國劍道協會之三段以上段位者(含三段)，報名時須附段位證書影本。 

  (二)女子必需具備本國國籍及中華民國劍道協會之初段以上段位者(含初段)，報名時須附段位證書影本。 
  (三)如有心臟病、高血壓、氣喘、孕婦、中耳炎、癲癇、視聽嚴重障礙、四肢殘廢畸形、身體狀況不宜劇烈

運動或其他慣性不適比賽之痼疾等等狀況者，報名時請慎重考慮。如有發生不適或產生危險之情況，其

責任需由參賽者自行負責。必要時，大會得停止其參賽權。。 

  (四)注意事項：  

(1)尚有兵役義務者，請勿報名。若於當選後經查尚有兵役義務，因國防部未能准予參加集訓及出國參賽者，

將取消國家代表隊選手資格。 

(2)於 17WKC 比賽前無法配合本會之國家代表隊集訓計畫及出國參賽者，請勿報名。 

(3)根據國際劍道聯盟規定參加比賽之選手需為本會會員。若非會員選上代表隊選手，須加入本會個人會員，

方可代表我國參加比賽。 

九、比賽制度：採分組循環賽制(分二階段循環)。 

    第一階段循環賽：選出 8 位預選選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依報名人數，分八組循環，各組第 1 名為預選選手，第 2、3 名進行第二階段循環賽抽籤。 

    第二階段循環賽：選出 8 位預選選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階段循環賽各組第 2、3 名(共 16 人)，分四組循環，每組 4 人，各組第 1、2 名為預選 

                    選手。 

※此次分組循環賽制，雙方必須比出勝負，若該組兩人積分(勝負人數)相同時，以該兩人比賽時之勝者為勝；若該

組三人以上積分(勝負人數)相同，以該勝負相關人員比賽時之勝者為勝，若該勝負相關人員比賽時成績相互抵觸

(互咬)時，以該勝負相關人員得分支數多者為勝。若再相同，以該勝負相關人員失分少者為勝。若再相同時，加

賽決定之。 

十、比賽辦法：個人賽計時四分鐘，勝負三次賽，時間到平手時，則以不計時勝負一次賽決定之。 

十一、競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劍道協會公佈之最新比賽規則。 

十二、竹劍規定：劍之長短、重量，以下列之規定為準，如違規使用，該場比賽以失敗論。 

   (一)男子組：劍長 120 公分以下，重量 510 公克以上；持雙劍者，長刀劍長 114 公分以下，重量 440 公克以上     

              ；短刀劍長 62 公分以下，重量 280～300 公克以下。 

   (二)女子組：劍長 120 公分以下，重量 440 公克以上；持雙劍者，長刀劍長 114 公分以下，重量 400 公克以上 

              ；短刀劍長 62 公分以下，重量 250～280 公克以下。 

 

 



十三、報名辦法： 

    (一)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20 日(星期三)截止。(以郵戳為準，逾時不予報名)。 

    (二)地址：112-41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路 108 號   中華民國劍道協會   收 

    (三)電話/傳真：(02)2891-8640 手機：0933-333-174 吳孟軒先生 

    (四)報名費：每人新台幣貳仟元整（第二次選拔賽每人新台幣貳仟元整，另行收取）。 

    (五)手續：請用大會專用報名表(可至本會網站 http://www.rocka.org.tw/下載電子檔)以電腦膳打後寄送電子檔 

             至本會 E-mail：service@rocka.org.tw(郵件主旨：參賽人名-第 17 屆 WKC 國家代表隊第一次選拔 

             賽報名表)。並列印紙本連同報名費，以限時掛號寄交本會。（不接受現場繳費，費用可用郵政匯票、 

             現金袋或銀行匯款方式繳交，未繳者視同報名手續未完成，不予報名）。 

※【所填報名參加本賽會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本賽會相關用途使用】。 

※【匯款銀行：安泰商業銀行石牌簡易型分行  帳號:05012600222100  戶名:中華民國劍道協會】 

※（傳真及電子郵件報名者務必以電話再確認收到否，並於三天內將報名費寄至本會）。 
十四、保險：由大會統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保額新台幣參佰萬元，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。 
※選手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務必填寫正確，未填者及資料不全者無法辦理保險，視同放棄權益。 

十五、各參加人員一切費用自理，請自備比賽用紅白帶。【大會僅提供比賽當天有賽程之選手中午便當。素食者需 

      事先註明。其餘人員恕不提供，請自行處理】。 

十六、抽籤：本次比賽為求公平、公正、公開，於比賽當天由各參加人員親自抽籤並分配組別，如未依規                

定抽籤者，由大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 

十七、錄取名額： 

(一)第一次選拔賽(預選)：男、女子各選出 16 位為代表隊預備選手，有資格參加第二次選拔賽。 

（第二次選拔賽之日期及地點及相關事宜將另行通知 16 名預選選手） 

(二)第二次選拔賽(決選)：男、女子各選出 7 位為代表隊正選選手 

十八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報名費收入除支付選拔賽所需相關費用外，如有結餘款，將全數作為補助參加 2018年第 17屆世界劍道錦

標賽相關之經費。 

(二)參加 2018年第 17屆世界劍道錦標賽所需相關經費，除向政府機關申請補助款及各界人士捐贈款項外，若

經費仍不足時，代表隊之領隊、管理、教練及選手需自行負擔。 

(三)正選選手於獲得代表隊資格後，將請其簽署後附之切結書，俾便中華民國劍道協會辦理後續參加世界劍道錦

標賽之相關作業。 

十九、申訴： 

   (一)比賽中之爭議事項，規則上如有明文規定及相同意義之解釋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不得提出抗議。 

   (二)對對戰人員資格提出抗議者，須於該場比賽開始前提出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 (三)合法之抗議應予事實發生後一小時內以書面向裁判長提出，並附保證金伍仟元整；由大會之審判委員會審 

     議，如抗議成立，保證金退還，否則予以沒收。 

   (四)審判委員會於接到抗議書後應即召開會議，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結，不得再提抗議。 

二十、附則： 

 (一)比賽中如有侮辱裁判者停止該比賽，情節重大者交由審判委員會議處之。 

(二)如有不合規定之選手或冒名頂替者，經查屬實將以取消資格論處。 

 (三)比賽雙方若有違反運動精神(如:消極比賽、放水、侮辱/傷害對手..等)，經查屬實將以取消資格論處。 

(四)開幕式訂於 107 年 1 月 13 日上午 8 時 30 分於比賽場地舉行，參加人員應於當日上午 8 時辦理報到領取

資料。 

(五)為維護比賽場地，所有人員一律脫鞋進入會場，並請隨時維持場地清潔。 

二十一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之。 


